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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籍勞動者之保護

移工悲歌案例

龍哥

外籍移工

阿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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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妮為印尼籍女子，因家境貧困，選擇來臺從事看護工作，

來臺後因雇主違法命其從事看護以外之清潔打掃工作，且工時超

長，使其不堪負荷，於是選擇脫離雇主，成為逃逸外勞。

逃逸期間，經由同為印尼籍

之友人介紹，輾轉認識龍哥，一

開始龍哥以「只須陪客人喝酒唱

歌聊天，工作輕鬆，收入豐厚」

為由招攬阿妮進其公司，阿妮因

逃逸到處藏匿，舉目無親，且身

上所帶的錢已幾乎花用殆盡，加

上亟需金錢謀生改善家計，遂應

允龍哥。於是在龍哥之安排下，

住進了龍哥為其承租的房子，同

住的均是與阿妮相同之逃逸女外

勞，並由龍哥同夥之阿杰就近看

管、監視，且規定要外出工作或購物統一由阿杰載送，不得私自

外出，薪水中會預扣一筆 3 萬元，是供將來若被警方查獲遭遣返

時，支付所需之費用及機票錢。

嗣龍哥、阿杰除了命阿妮陪客人唱歌喝酒外，竟變相要求阿

妮要與客人脫衣陪酒，甚至從事性交易，且恫嚇稱：若逃跑或任

意外出，為警查獲，其他逃逸之印尼籍女子亦將被抓而遭遣返，

扣留之 3 萬元將拿不回來，若不配合脫衣陪酒及性交易，將不安

排上班，無上班即無收入，甚至要扣薪等語，致使阿妮心生畏懼

及忌憚，深怕連累同胞及拿不回該 3 萬元，或因未安排上班而失

雇
主

遣返所需3萬

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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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賺錢之機會，沒賺錢機會不

要緊，還要被扣薪，使其所賺

薪資將付諸東流，故在百般不

願之情形下，無奈遭龍哥及阿

杰載送至各小吃店、酒店及卡

拉 ok 店， 從 事 脫 衣 陪 酒 及 性

交易。

爭 點

逃逸移徙工作者之自由及權利如何受到保障？

人權公約結構指標

《公政公約》第 2 條規定：本公約締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

內受其管轄之人，無分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政見

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，

一律享受本公約確認之權利（第 1 項）。

《公政公約》第 8 條規定：任何人不得使服強迫或強制之勞役（第

3 項第 1 款）。

《經社文公約》第 6 條規定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

權利，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

權利，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（第 1 項）。

 國際勞工組織（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, ILO）第 29

號公約第 2 條規定：強迫或強制勞動一詞，係指以懲罰相威脅，

強使任何人從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願從事的所有工作和勞務

（第 1 項）。



措施（經社文委員會第 18 號一般性意見第 23 段意旨）。

 保障工作權的義務，尤其是，締約國有責任通過立法或採取其

他措施，確保平等獲得工作和培訓，確保民營化措施不損害工

作者的權利。擴大勞務市場靈活性的具體措施絕不能使工作穩

定性減少，或降低對工作者的社會保護。保護工作權的義務包

括締約國有責任禁止非國家行為者的強迫或強制勞動（經社文

委員會第 18 號一般性意見第 25 段意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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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妮為合法入境我國之外國人，自屬受我國管轄之人，

不因其遇雇主之不合法對待而離開雇主成為逃逸外勞而有

差別，故阿妮在出境之前，仍屬我國管轄之人，參照《世界

人權宣言》第 1 條及第 3 條、《公政公約》第 2 條第 1 項及我國

《憲法》第 8 條第 1 項之意旨，其自由及權利應受保障，且揆諸《公

政公約》第 8 條第 3 項第 1 款之適用對象為「任何人」，並未有

任何之範圍限縮，益證不因阿妮為逃逸外勞之身分而剝奪其對自

由及權利之追求及保障。

《公政公約》第 8 條第 3 項第 1 款對於強迫或強制勞役之強迫或

強制行為並無定義，惟依文意及目的解釋，應以客觀之外在行為

及主觀之內在心理，遭到拘束為是。換言之，被害人受到行為人

1

2

國家義務

 工作權是一項屬於每一個人的單獨權利，同時也是一項集體權

利。它包含所有形式的工作，無論是獨立工作還是依賴性的領

薪工作。工作權不應當理解為一項獲得就業的絕對和無條件權

利。《經社文公約》第 6 條第 1 項對工作權的定義，第 2 項以

一種說明和非窮盡的方式例示說明了締約國所負有的義務。它

包括每個人有權自由決定接受或選擇工作。這意味著不以任何

方式被強迫作出或從事就業，並有權加入一種保障每個工作者

就業的制度。它還意味著不被不公平地剝奪就業的權利（經社

文委員會第 18 號一般性意見第 6 段意旨）。

 國際勞工組織將強迫勞動界定為「在所述個人本身並未主動要

求而是在脅迫施以某種懲罰的條件下，逼迫個人的所有工作或

服務」。委員會重申締約國需要按照《世界人權宣言》第 4 條、

《禁奴公約》第 5 條及《公政公約》第 8 條明確闡述的內容，

廢除、禁止並打擊各種形式的強迫勞動（經社文委員會第 18

號一般性意見第 9 段意旨）。

 締約國有義務尊重工作權，尤其是透過禁止強迫或強制勞動和

避免否定或限制所有人平等獲得尊嚴勞動，尤其是弱勢和被邊

緣化的個人和團體，其中包括受刑人或受拘禁人，少數團體成

員和移徙工人。尤其是，締約國有義務必須尊重婦女和年輕人

獲得尊嚴勞動權利，進而採取減少歧視並促進平等獲得機會之



103102

外籍勞動者之保護

移工悲歌

小故事，小故事，人權大道理人權大道理檢察檢察

法務部法務部人權攻略人權攻略

外在或內在之強力限制或拘束，無法依照自主意思，自由從事或

選擇工作謀生，即稱強迫或強制行為，此亦符合《經社文公約》

第 6 條第 1 款規定，人人有自由選擇或接受工作謀生之規範價值。

本案例中，龍哥及阿杰之行為，即在利用阿妮因逃逸而喪失合法

居留權限成為逃逸外勞之身分，無法自行覓得合法工作謀生，且

因逃逸害怕遭到查緝，又身處非原生國，臺灣相對而言對阿妮來

說，環境陌生，舉目無親，語言不通，而處於難以求助之弱勢處

境，加上亟需賺錢改善家鄉窮困家計及害怕遭預扣之 3 萬元無法

順利取得，甚至所賺薪資遭苛扣之心理壓力，而在違反其意願之

情形下，從事脫衣陪酒及性交易之工作。另阿妮對工作之小吃店、

酒店、卡拉 OK 等地點無自由選擇之權利，均由龍哥及阿杰決定並

開車集體接送，其行動形同受管制及監視，從而，不論是主觀或

客觀要件，渠等之行為顯已達強迫或強制勞役之程度。

我國關於防止強迫或強制勞役之義務，在《人口販運防制法》、《勞

動基準法》及《就業服務法》中均有立法規範，其中《人口販運

防制法》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意圖營利，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

他人不能、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，使人從事性交易者，處 6 月

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金。」同

法第 32 條規定：「意圖營利，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拘禁、監控、

藥劑、詐術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意願之方法，使人從事勞動與

報酬不相當之工作者，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500

3

4

萬元以下罰金 ( 第 1 項 )。意圖營利，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

能、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，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

作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罰金 ( 第

2項)。前2項未遂犯罰之(第3項)。」同法第33條第1項規定：「意

圖營利，招募、運送、交付、收受、藏匿、隱避、媒介、容留未

滿 18 歲之人，使之從事勞動與報酬不相當之工作者，處 7 年以下

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下罰金」。另《勞動基準法》

第 5 條規定：「雇主不得以強暴、脅迫、拘禁或其他非法之方法，

強制勞工從事勞動。」違者，依同法第 75 條規定，可處 5 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75 萬元以下罰金。又《就業服

務法》第 57 條規定：「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形：對所聘

僱之外國人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式，強制其從事勞動 ( 第 7

款 )。非法扣留或侵占所聘僱外國人之護照、居留證件或財物 ( 第

8 款 )。」違者，依同法第 67 條及第 72 條規定，得處新臺幣 6 萬

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緩及廢止雇主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

全部。上開規定，均是體現《公政公約》第 8 條第 3 項第 1 款及《經

社文公約》第 6 條第 1 項關於工作自由權利之普世價值。

本案例中，龍哥及阿杰所為，係屬強迫或強制勞役之行為，已違

反《公政公約》第 8 條第 3 項第 1 款及《經社文公約》第 6 條第

1 項之精神及價值，應依我國《人口販運防制法》、《勞動基準

法》、《就業服務法》等相關規定，將之繩之以法，使阿妮脫離

此不人道之環境，重現人性尊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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